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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68号

当事人：乌苏市格兰美音乐餐吧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DDAFE90X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林路社区海河东路
华府商业街164号
经营者：鲁**
2025年3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别尔克·革命江、李静根据投诉线索来到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林路社区海河东路华府商业街164号的乌苏市格兰美音乐餐吧开展监督检查时，该店正常营业，执法人员向该店经营者鲁**出示执法证件并说明来意后开展检查，经营者鲁**在现场全程配合检查。经执法人员核实，消费者于2025年3月3日凌晨来到当事人音乐餐吧购买乌苏啤酒4瓶支付40元，在店内饮用1瓶，要求将剩余的未开盖的3瓶啤酒退还时，该音乐餐吧告知消费者酒水一经售出不予退还，但可以存酒或者换同价位的其他商品，消费者与当事人协商无果后，当场摔碎3瓶乌苏啤酒并离去。当事人以声明方式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3月10日立案，并指派别尔克·革命江、李静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3月25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格兰美音乐餐吧于2025年3月3日凌晨向消费者销售4瓶乌苏啤酒，消费者在店内饮用1瓶，要求退还剩余3瓶，店长告知消费者酒水一经售出不予退还，但可以存酒或者换同价位的其他商品，消费者与当事人协商无果后，当场摔碎3瓶乌苏啤酒并离去。当事人已构成以声明方式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的违法行为。经调查确认，当事人销售乌苏啤酒的价格为10元/瓶，故违法所得为30元（10元/瓶×3瓶＝30元）。当事人在现场、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具有经营食品的合法资格，并在有效期内；                          
3、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4、现场笔录1份，证明2025年3月3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核实消费者投诉的事实经过的相关情况；                                           
5、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向消费者售酒并拒绝退还酒钱的相关情况；                                                    
6、现场拍摄照片2张，音像视频资料2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核实消费者投诉的事实经过的情况； 
7、12345投诉单1份，证明当事人向消费者售酒并拒绝退还酒钱的事实及案件来源。            
我局于2025年5月7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89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态度端正，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并承诺今后守法经营。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所规定的情形，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年版）》，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八项：“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八）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一、没收违法所得30元；
二、处违法所得30元3倍的罚款90元。            
罚没款共计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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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1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 三 份归档。
